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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〈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〉的通知》（厅发

〔2018〕57号）精神，决定开展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

支持计划第一期培养对象遴选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遴选对象 

全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（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

教师、专职辅导员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任教师和其他思想政

治工作人员）。 

二、遴选类别、数量及推荐名额 

（一）遴选类别及数量。 

1.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军人物5名左右； 

2.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卓越人才15名左右； 

3.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骨干教师150名左右。 

（二）推荐名额分配。 

推荐名额分配详见附件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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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校推荐人选中，符合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桂办发﹝2017﹞36号）A、B、C、D、E 层次人才认定

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学科高层次人才不占本校推荐名额。广西高校

思想政治教育领军人物和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卓越人才推荐限

额超过 2 人（含 2 人）的高校，所推荐的人选中，现任校级领导

不得超过 50%。 

三、遴选条件 

（一）申报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军人物的人员须符合

下列条件： 

1.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

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为人师表，师德高

尚，在高等学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

实践有重要创新，教学成果和教育质量突出，师生群众公认。 

2.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。 

3.本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近5学年主讲课程

的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96学时/学年；高职高专院校思想

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近3学年承担本校教学任务（包括实践课程）

不少于180学时/学年。专职辅导员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任教

师和其他思想政治工作人员，本科高等学校近5学年、高职高专

院校近3学年完成学校规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管理任务。近

年来在学校教学质量和教育管理评价中表现优异。 

4.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方面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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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高水平成果，主持过1项以上国家级课题，获得过1项省部级

以上教学或科研成果奖二等奖，且独著或作为第一作者出版学

术专著或在全国中文核心刊物上发表过高水平学术论文。 

5.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讲成绩突出，团队建设成效显著，成

果转化成效明显，工作研究报告或政策咨询报告获得党委、政

府有关部门采纳并出具相关证明。 

6.身体健康。 

符合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桂

办发﹝2017﹞36号）A、B、C、D、E层次人才认定条件的区外马

克思主义学科高层次人才，以及全国高等学校重点马克思主义

学院学科带头人，不受上述2、3、4、5项条件限制。 

（二）申报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卓越人才的人员须符合

下列条件： 

1.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

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为人师表，师德高

尚，在高等学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（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

教师、专职辅导员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任教师和其他思想

政治工作人员）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有成效，教学成果

和教育质量显著，师生群众公认。 

2.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。 

3.本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近5学年主讲课程

的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96学时/学年。高职高专院校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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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近3学年承担本校教学任务（包括实践课

程）不少于180学时/学年。专职辅导员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

专任教师和其他思想政治工作人员，本科高等学校近5学年、高

职高专院校近3学年完成学校规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管理任

务。近年来在学校教学质量和教育管理评价中表现优秀。 

4.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方面取

得一定成果，主持过1项以上省部级项目，或者获得过1项省部

级以上教学或科研成果奖三等奖，或者独著或作为第一作者出

版学术专著或在全国中文核心刊物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学术论

文。 

5.身体健康。 

（三）申报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骨干教师的人员须具备

下列条件： 

1.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

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为人师表，师德高

尚，在高等学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（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

教师、专职辅导员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任教师和其他思想

政治工作人员）满3年，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创新，取得

一定成效。 

2.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 

3.本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近3学年主讲课程

的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96学时/学年。高职高专院校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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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近3学年承担本校教学任务（包括实践课

程）不少于180学时/学年。专职辅导员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

专任教师和其他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近3学年完成学校规定的思想

政治教育教学和管理任务。近年来在学校教学质量和教育管理

评价中表现较好。 

4.主持过1项厅级以上教学或科研项目；或者获得过厅级以

上相关教育教学、职业能力比赛三等奖以上或者相关荣誉称

号；或者组织学生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并获得市（厅）级以

上奖励。 

5.身体健康。 

四、遴选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根据遴选条件，本人提出申请，并按要

求提交申报材料。 

（二）单位推荐。各高等学校按照遴选条件对个人申报材

料进行审核，对符合申报条件的，经学校主要负责同志签署推

荐意见后上报。 

（三）资格审查。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、教育厅对照遴选

条件要求，对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审查。 

（四）专家评审。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、教育厅组建评审

委员会。评审委员会组织申报人员进行答辩，并根据遴选条件

对申报人员进行综合评价，提出本计划支持对象建议名单。 

（五）人选审定。本计划支持对象名单由自治区党委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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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委、教育厅审定，经公示无异议后向社会公布。 

（六）签订协议。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、教育厅、有关高等

学校与本计划支持对象签订工作协议，约定各方应当履行的责任

和义务，作为经费支持、培养提升、考核管理的重要依据。 

五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工作要求。 

1.此次为“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”的首

次遴选，各高校要做好该计划的宣传和申报发动工作，要让本校

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充分了解本计划的内容、特点和工作职责（详

见附件 2），使其能根据自身实际进行申报。  

2.各高校要按程序做好本校的遴选推荐工作，推荐须经条件

审核、学术委员会审议及公示等必要环节。各高校须按分配的名

额进行推荐。要了解本计划支持措施（详见附件 3），在推荐过程

中同时考虑本校支持资金问题。 

3.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、教育厅将对本计划支持对象实行动

态管理，在评选过程中，如果本级评选未入选，在自愿的前提下，

原则上可以降档评选。即：申报“广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领

军人物”者可以同时参加“广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卓越人才”

的评选，申报“广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卓越人才”者可以同

时参加“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骨干教师”的评选。在 2019 年

开展的第二批申报中，第一批入选的“广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

育卓越人才”和“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骨干教师”也可以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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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高级别的评选。  

4.各高校务必于2019年2月28日前完成遴选推荐工作。评审

答辩事项另文通知。 

（二）材料要求。 

1.纸质材料。 

（1）各高校遴选推荐上报文 1份（含推荐人选排序及公示

说明）。 

（2）《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申报书》

（附件 5）一式 10 份。 

（3）《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推荐人选

汇总表》（附件 6）1 份。  

（4）《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推荐人选

教学科研业绩信息一览表》（附件 7）1份。 

（5）证明材料复印件一式 10 份（所有证明材料须经用人

高校人事部门负责核定原件，并盖公章确认），《广西高校思想

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申报书》与证明材料复印件请合订

为 1 册。 

2.电子材料：前述纸质材料均需报送电子材料。 

（1）高校遴选推荐上报文 PDF版。 

（2）《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申报书》

Word版。 

（3）《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推荐人选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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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表》Excel版。 

（4）《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推荐人选教

学科研业绩信息一览表》Excel版。  

（5）证明材料复印件 PDF 版（汇总在 1 个 PDF文件内）。 

所有个人申报的电子版材料，应以“姓名+申报书”或

“姓名+证明材料”为文件名，由各高校统一收集、汇总并压缩

成一个压缩文件，再以学校全称作为文件名，发送至邮箱：

308358125@qq.com。 

3.材料报送要求。各高校务必于2019年2月28日前将所有申

报材料汇总后报送至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。邮寄地址：广

西桂林市七星区育才路15号广西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115室，

材料报送联系人及电话：孔凡壬，0773—5828658，13377301500。 

4.本文附件可在广西高校思政教育在线网站（网址：

http://jcyk.myclub2.com）“政策通知”栏目下载。 

未尽事宜，请与我厅思政处联系，联系人及电话：黄英、

张莉，0771—5815475、5815117。 

 

附件：1.第一批“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     

        划”申报名额分配表 

      2.“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”支 

持对象工作职责  

      3.“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”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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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措施       

4．“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”申

报书  

5．“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”推

荐人选汇总表 

6．“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”推

荐人选教学科研业绩信息一览表  

 

 

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20 日 

 


